
面向单亲家庭的重要通知

■儿童家庭厅呼叫中心

0120-400-903（受理时间：工作日9:00～18:00）

■有关详细申请方式，请咨询您所居住的市区町村“育儿家庭生活
支援特别补助金（单亲家庭）”担当窗口。

为援助单亲家庭，特发放新的补助金！

1.发放对象

■有关发放手续，请参阅背面。请务必确认。

* 咨询电话如下：

2.发放金额

每名儿童 一律5万日元

■符合以下①～③任意一项的家庭
①已领取2023年3月份儿童抚养津贴的家庭
②由于领取公共年金等而未享受2023年3月份儿童抚养津贴待遇的家庭

（“公共年金等”包括遗属抚恤金、伤残抚恤金、老龄养老金、工伤抚恤金、
遗属补偿金等）

③受食品等价格上涨等影响，家庭经济发生急剧变化，收入与领取儿
童抚养津贴的家庭处于同一水平的家庭

※即使属于上述②或③，如果已领取“除单亲家庭外的低收入育儿家庭生活支援特
别补助金”的，不可重复领取本补助金。



请注意个人财产安全，谨防针对“低收入育儿家庭生活支援特别补助金”

的“银行汇款诈骗”和“个人信息诈骗”。

如果您在家里或工作单位等处接到声称来自都道府县/市区町村政府或儿童家庭厅

（工作人员）的可疑电话或邮件，请联系您所在的市区町村或最近的警察局（或拨

打警方咨询专用电话（#9110）。

■上述以外的家庭（符合正面1的②或③任意一种情况的家庭）

▶需要申请才可领取补助金。

▶请在申请书上填写收款账户等信息，连同必备材料直接提交至您所居

住的市区町村政府窗口或邮寄提交。

▶对于符合补助金发放条件的家庭，申请内容一经确认将尽快汇至您指

定的银行账户。

单亲家庭

(1)补助金的申请手续

(2)汇至指定银行账户

您所居住的
市区町村

请直接提交至窗口或邮寄提交。

3.补助金的发放手续

■已领取2023年3月份儿童抚养津贴的家庭（符合正面1的①的家庭）

【请注意】
※如果自愿放弃领取补助金，请回寄《放弃补助申请书》。

※如果用于接收儿童抚养津贴的账户已经被注销或存在可能影响补助金发放
的问题，请办理变更银行账户等手续。

▶无需申请即可领取补助金。

▶将于5月份左右将补助金汇入儿童抚养津贴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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